淮南市公安局110接处警回访制度

为完善110接处警工作机制，规范接处警行为，及时发现整改110接处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倾听和掌握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提高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端正执法理念，对立人民警警察为人民的良好形象。根据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一、110接处警回访制度：接处警民警在处警完毕后，淮南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在接警后7个工作日内对涉案单位和报警群众进行电话回访，了解报警人对接警员和处警民警在接处警过程中执法执纪等方面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二、接处警回访对象：110报警群众和涉案单位。

三、回访案别及回访率：刑事类警情、治安类警情、紧急求助类警情，保证电话回访率在20%以上。

四、接处警回访的内容：接警员和处警民警警容风纪、接警态度、出警速度、现场处置效率等方面的情况。

五、回访时限：接处警回访时间不超过  小时，复杂案件不超过  个工作日，并做好回访登记。

六、对回访后发现问题的处置方式：对于回访中发现的问题，指挥中心经研究后，提出处理意见，对确实有违纪现象的，由纪检督察部门督促民警整改，同时对群众不满意的及时督促整改，对不严格执行处警指令，违反接处警规定的，造成社会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坚决进行查处，确保警令畅通和警务工作规范。

七、本规定由市局指挥中心负责解释。

八，本规定自2009年  月   日起施行。

